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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发改委关千调整非冬季非居民用气

销售价格有关事项的通知

江北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各区发改委，各天然气经营企业：

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气销售江苏分公司等气

源供应企业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调整天然气供应价格，经市政

府同意，现就调整非冬季 (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）非居民用气

销售价格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南京港华燃气有限公司、南京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

公司、南京江宁华润燃气有限公司、南京高淳港华燃气有限公

司、中油燃气南京有限公司、南京洁宁燃气有限公司等 6 家天

然气经营企业合同购气量（不含增量，下同）非居民用气销售

基准价格调整为 2.92 元／立方米；南京滨海燃气有限公司、南京

绿源燃气有限公司、南京金屏燃气有限公司等 3 家天然气经营

企业非居民用气最高销售价格调整为 3.31 元／立方米，详见附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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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合同购气量是指天然气经营企业与中国石油天然气

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气销售江苏分公司、江苏省天然气有限公司、

南京中燃石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等气源供应企业签订的合同量 。

二、为鼓励天然气经营企业积极组织气源保供，按照用户

自愿委托的原则，对南京港华燃气有限公司等 6 家天然气经营

企业合同增量及合同外购气量继续实行代购代销价格政策 。 作

价公式为：

代购代销销售价格＝代购天然气实际采购价格＋配气价格

其中：代购天然气实际采购价格桉采购价格和采购量加权

平均计算；配气基准价格为 0.80 元／立方米，最高上浮幅度参照

合同购气量上浮幅度政策执行。

三、各天然气经营企业应严格执行天然气价格政策，认真

做好宣传解释、明码标价和抄表结算等工作；应加强与上下游

企业的供需衔接，对代购代销的天然气应与用户签订委托供气

协议，严格按作价办法，公平作价，公开透明，严禁价格欺诈

行为 。

四、本通知从 2021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 。

附件 ： 非居民用气政府指导价格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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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非冬季非居民用气政府指导价格表

单位：元／立方米

执行对象 政府指导价格 浮动幅度

南京港华燃气有限公司、南京中燃城市燃气
最高上浮幅度按年用气量实行差别化政

发展有限公司、南京江宁华润燃气有限公
销售基准价格： 2.92

策，下浮不限。其中：年用气量<200 万

司、南京高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、中油燃气
m3 的用户最高上浮 10%; 200 万 m竺年用

南京有限公司、南京洁宁燃气有限公司
气量<500 万 m3 的用户最高上浮 7%；年
用气量乏500 万 m3 的用户最高上浮 5% 。

南京滨海燃气有限公司、南京绿源燃气有限
最高销售价格： 3.31

应对大用户适当下浮，具体幅度由供需双
公司、南京金屏燃气有限公司 方协商确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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